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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連交易公告

出售華源熱力35%股權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與京能集團訂立華源股權轉讓
協議，據此，本公司同意出售及京能集團同意收購華源熱力的��%股權，總代價為人
民幣�07,��7,�00元。

上市規則的涵義

京能集團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，直接和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�7.9�8%的權
益，故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。因此，華源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
則第��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。

由於華源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最高適用的百分比率超逾0.�%但低於�%，故
出售華源須遵守上市規則第��A章有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，但可豁免遵守尋求獨立股東
批准的規定。

1 緒言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與京能集團訂立華源股權轉
讓協議，據此，本公司同意出售及京能集團同意收購華源熱力的��%股權，總代價
為人民幣�07,��7,�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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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股權轉讓協議主要條款

訂立日期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

訂約方

賣方 ： 本公司

買方 ： 京能集團

擬出售的股權

由本公司持有的華源熱力��%股權

代

理日二



- � -

其他主要條款

京能集團享有或承擔從本公司收購的華源熱力��%股權自基準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
三十一日起至出售華源完成日期止應佔的經營溢利或虧損。

本公司與京能集團將負責與轉讓相關的各自稅費。

3 出售華源的財務影響

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華源熱力��%股權的賬面淨值為人民幣8�,���,��9
元。因此，本公司出售華源熱力��%股權預計經扣除相關稅項後可獲收益約人民幣
�0,�88,�00元。本公司將於截至出售華源完成日期止的合併利潤表中確認出售華源
熱力��%股權所得收益。出售��%股權所得款項將用作本公司業務的一般營運資金
及╱或日後發展用途。

4 進行交易的理由及益處

華源熱力主要於北京及河北省從事管道、供熱廠及換熱站的建設，並無從事發電業
務。董事會認為，本集團出售華源熱力部分股權符合本公司集中發展其清潔能源發
電業務的策略，有助本公司優化資源分配。

待完成出售華源後，北京市熱力集團、京能集團及本公司將分別持有華源熱力的
�0%、��%及��%股權。

董事會（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）認為，出售華源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，屬公平合理
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5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

本公司

本公司是北京最大的燃氣電力供應商及中國領先的風電運營商，從事燃氣熱電、風
電、中小型水電及其他清潔能源項目等多元化清潔能源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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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華源熱力」 指 北京華源熱力管網有限公司，一家在中國註冊成
立的公司，其�0%股權目前由本公司持有，餘下
�0%則由北京市熱力集團持有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就本公告而言，不包括中華人
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、台灣及中華人民共和
國澳門特別行政區

「中國公認會計準則」 指 中國普遍接納的會計原則

「人民幣」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

「附屬公司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

承董事會命
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

康健
聯席公司秘書

中國，北京

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陸海軍先生、郭明星先生、徐京付先生、 
劉國忱先生及于仲福先生；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孟文濤先生；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
事為劉朝安先生、石小敏先生及樓妙敏女士。


